石家庄学院工会工作先进集体评分细则
（试行）

为了更好地发挥工会干部的积极性，全面、客观、公正地评价分工会工作，特制定本细则，并以此作为“工会工作先进集体”的评选依据。
一、“教代会”建设情况
各二级学院每年至少按规范程序召开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。会议主要内容是审议院长工作报告、财务工作报告。
会议材料完整且上报及时，得10分；召开会议，但相关材料不全，或者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上交会议资料,酌情得5—8分；未召开会议，不得分。提交材料包括：召开会议的请示、院长工作报告、新闻、图片等。
二、开展活动情况
1.积极参加校工会或上级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。
（1）运动会、健步走。参加人数占会员人数70%以上的，每次活动得4分；参加人数在50%-70%的，每次活动得2分，参加人数低于50%的，不得分。团体获得名次的追加1-3分。
（2）参加全校性文体活动，组建团队报名参加得2分，团体获得前8名，按名次予以加分。
（3）会员代表学校参加上级工会系统组织的各项活动，每次活动得1分，计算名次的比赛，如获奖，按获奖情况加1-3分。两项不重复加分，取最高分值。
2.承办校工会活动。主动承办全校文体活动、作品展览以及其他集体活动，每次得6分（以新闻稿及图片资料为依据）。
3.分工会组织的集体活动。组织本工会会员参加春（秋）游、文体活动、岗位竞赛以及其他集体活动，每次得3分（以新闻稿及图片资料为依据）。
三、阵地建设
“教工小家”整洁、物品摆放整齐，文化氛围浓；小家建设特点突出。在评比中按排名前后得分。
四、信息宣传
新闻稿被校工会网站选用，每篇得2分；被学校网站选用，每篇得5分，被上级工会网站或杂志报刊转载追加5分；被《中国教工》报道追加10分。
5、 群众认可度
教职工认可率在95%以上，得5分；认可率在90%-94%之间，得3分；认可率在90%以下，不得分。
六、获奖情况
凡获得工会系统集体表彰奖励或荣誉称号的，国家级得50分，省级得30分；市级得20分；区级得10分；校级得5分。个人奖励对应集体的减半计分。同一年度内，获得不同级别的同一奖项或荣誉，不重复加分，取最高级别得分。
七、其他
为鼓励分工会争创“模范职工小家”，凡当年获得市总工会及以上“模范职工小家”称号的，予以免评，视为当年工会工作先进集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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